
— 1 —

附件 1

为充分发挥项目投资稳住经济大盘“压舱石”的作用，全力以

赴拼经济、比发展，全面提升项目投资工作成效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

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县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大力实施“543”

发展战略，牢固树立“投资牵引、项目为王”理念，汇聚资源要

素，强化措施保障，实施“每月一开工、每月一入库、每月一报

数、每月一盘活”行动，着力加快进度、提升质量、扩大总量，

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每月新开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以上，新入库项目总投资 10

亿元以上。全年新开工项目总投资 150 亿元以上，新入库项目总

投资100亿元以上，新盘活问题项目（企业）10 个以上。实现项

目库存余额常态化保持在80亿元以上。

三、激励机制

（一）项目投资激励

1.新开工并入库项目：符合统计相关政策和要求，政府投资

项目或县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，原则上入库总投资不低于项目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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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金额；社会投资项目，入库总投资原则上不低于项目备案（核

准）金额。满足以上条件，方可享受工作激励。

入库总投资 3000 万元以下激励 3 万元；3000 万元（含）至

6000 万元激励 5 万元；6000 万元（含）至 1 亿元激励 8 万元；1

亿元(含)至 3 亿元激励 10 万元;3 亿元(含)至 5 亿元激励 15 万

元；5 亿元(含)至 10 亿元激励 20 万元;10 亿元(含)以上激励 30

万元。

2.投资报数：已入库项目按当月报数额万分之五激励，固定

资产投资统计入库、出库额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，单个项

目激励资金不超过 30 万元。

（二）盘活问题项目（企业）激励。问题项目以项目建成投

运为盘活，问题楼盘以项目完工并办理产权登记为盘活，问题企

业以企业自身投产运行或引入新项目并投产运行为盘活。经市级

认定问题项目（企业）盘活后，方可享受工作激励。盘活一个问

题项目（企业），激励 10 万元。

（三）激励方式

县财政年度安排预算安排经费 1000 万元，用于项目投资工

作激励。

1.项目投资激励结合开工、入库和报数等情况进行综合核算。

2.项目开工并入库工作激励经费，按月进行统计，县财政局按

季度下达给责任部门（单位）；项目投资报数工作激励经费，按年

统计，县财政局次年一月下达给责任部门（单位）。

3.经市级认定问题项目(企业)盘活后，盘活问题项目（企业）

激励经费，按月进行统计，县财政局按季度下达给责任部门（单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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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县委书记、县长为班长，常务

副县长为常务副班长，副县长为副班长，各乡镇、部门主要负责

同志为成员的抓项目、促投资、稳增长推动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

工作专班，强化牵头统筹、组织协调、督促落实。专班办公室设

在县发改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县发改局局长兼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。县财政年度预算安排激励资金 1000

万元，按规定对项目投资工作进行激励。县自然资源、住建、林

业、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要切实做好土地、林地等要素保障和要件

审批工作，要围绕“资金到位即开工”优化审批流程，推广使用

并联审批、容缺预审、承诺试点等方式，推动项目相关要件尽快

获批，提早落地建设。县融媒体中心要定期开展宣传，大力营造

全社会重视项目、关心项目、支持项目的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奖惩。对项目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，按

规定给予奖励，并作为干部提拔重用、职级晋升、评先评优等重

要依据。具体奖惩措施，按照《苍溪县引领干部“不服输、敢争先”

激励约束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苍组通〔2024〕48号）实施。

本方案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一年。同时原《苍

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每月“五个一”促投资、稳

增长推动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(苍府

办函〔2024〕4 号)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。


